西安市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西阎市监处罚〔2025〕14号
当事人：西安康永晟建筑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14MACMBMGU68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凤凰路街道办前进西路40号 

法定代表人：李旭 

2024年12月10日，我局收到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阎良检建〔2024〕33号），该院发现候光光、李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中涉案的西安安睿之帆建筑有限公司、西安康永晟建筑有限公司系为实施违法犯罪而注册登记的“幌子公司”。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西安安睿之帆建筑有限公司、西安康永晟建筑有限公司营业登记状态均为开业，建议我局依法吊销西安安睿之帆建筑有限公司、西安康永晟建筑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2024年12月13日，经主管领导批准予以立案调查。

根据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3）陕0114刑初288号，被告人李旭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于2023年6月7日登记注册西安康永晟建筑有限公司，住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凤凰路街道办前进西路40号；2023年6月9日登记注册西安安睿之帆建筑有限公司，住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凤凰路街道办前进西路19号。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李旭，经营范围包含工程管理服务等。2023年6月14日、2023年6月16日，李旭使用上述两家公司信息办理了银行对公账户给他人使用，情节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2023年11月7日，李旭被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以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又六个月，并处罚金。另查明，上述两家公司从未在登记场所实际经营。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阎良检建〔2024〕33号）、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3）陕0114刑初288号、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现场笔录、现场核查照片等证据材料证实。
2025年3月5日，我局在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网发布《行政处罚告知书》（西阎市监罚告〔2025〕15号），公告期限30日，公告期满（2025年4月7日）后的5个工作日内，西安安睿之帆建筑有限公司、西安康永晟建筑有限公司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当事人的行为构成了利用公司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二条“利用公司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违法行为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经我局研究决定作出行政处罚如下：吊销西安安睿之帆建筑有限公司、西安康永晟建筑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西安市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4月1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承办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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